附件三、海外人士來苗獎助原始憑證統一表格


___  _旅行社黏貼憑證用紙

	憑證編號
	單位預算科目
	實際金額
	用途說明

	
	
	仟萬
	佰萬
	十萬
	萬
	仟
	百
	十
	元
	角
	分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年  月  日組海外人士團共   人赴苗栗旅遊：

    用餐費用-

    住宿費用-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票號數：支字        號

	經手人
	驗收或證明
	業務單位主管
	會計室
	負責人或授權人

	
	
	
	
	


  …………………..憑..…………..證…..……..….黏…………….貼……………..處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提高工作效率，注意發票內容具備事項及注意事項：

       1.二聯式發票抬頭全銜：旅行社全銜。      

     2.時      間：年、月、日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3.印      章：餐廳、旅館或民宿商號正式印章。                 

     4.地　　　址：縣市街巷門牌。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5.財物或營繕：名稱、規格、數量。             

     6.單　　　位：儘可能用標準制。               

     7.金　　　額：單價總價（需相符）

8.實　　　收：中文大寫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9.用　　　途：詳細具體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.印   　花：照規定貼、並銷印。

11.更 　　改：商號加章負責。

12.無   　效：擦刮、挖補、塗滅、鉛筆書寫、墨跡不勻。

13.單據印就：「萬」、「千」單位其不需應用者加作「○」。

14.正本收銀機或二聯式發票請依日期依序浮貼於憑證黏貼處。

15.補助申請表、來臺照片2-5張、領據、住宿名單（加蓋旅館或民宿發票章及

       標示旅行社名稱）依序釘附於本表後。

16.一張黏貼憑證用紙可黏1件獎助申請案，請勿多團開立或多團黏貼一紙。

17.獎助申請請於該團行程結束次日起三週內（遇假日順延至上班日）申請並掛號郵寄至360苗栗市自治路50號觀光行銷科收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。

18.請蓋旅行社經手人、會計、負責人職章或私章，勿用簽名。

裝釘處








